R A A

114# & 73 % 6385L
R 2 MEZ

T NI A AT iR
A 2 REE
RN IE A R4z h RER
7 EE A F'“‘H-Mfr“f% tprERI TR AR ARIILEL
T29P T wREe M S HideT
aQ >
R ROOEOOK
000000000000000000000008 B2 3+ F dovt Bl T35 1 Bh = 45
PR E AT T p Hp 2 5110 E3% 26P 2 2R F 542652 2 4f
R E BT AT A B AFL1LL 16T 3 S 2 BER > 2 HElAl
A G F£239. 88T o %~ MGEBIRA w FFOTT. 14T 2 2% S Ay
O A o £ 144. 68T = 2 %~ HEDIRA G 676, 73T 2 28
S5 ERR A w 45639, 81T 2 2 =~ HELEIINA & ﬁ 594.09% = =
S S BE23N e 12756 3 2R 2 - B Ry 0 T
5$£§&%2Q1@R@%ﬁ%’ﬁﬁm%eyﬁéiﬁiﬁ
B2 o
TR D AL L
72 2d
RIS
FirkEds o h2 2 BB AR L NG S 7o EIFERA
2 ‘Vr’ﬁ‘f@i K| A-F I8 2 Bep K Ao A LJ“ o RE AW 5205
ERIEEE F3METF P o AR REATEREM ¢ T
2 R BROOE0O0K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B 4 = dede 274K 1 & —
G L R TR T ML BB R L o LA RS
BplE 2 RIEHE L ERIES5B Rt 2 264

%— 7



#10731p ~115#47 8p B k%2 & 1 20P § e & &P
4o B R A PR 8P A (R AFe¥d %155 ~ 455 ~ 516
E) ’fﬁfﬁﬁ@-/ﬁﬁ‘ﬂ“j‘ﬁﬁr“]‘% LR RN RN 1 RS Y
BRI 2 IR A ERH 2 FR B2 R {02t
Ber2 L A4 & AKP o
7oA
Fd AN 4 BOOE00R
000000000000000000000008 5L £ 2 3= (T &4 6 &
ii*") PRANTE AAZBEEPAEBE FL B ok
LAz ARG R Rl (THALER) > AR
i@%w ﬁiiwﬁﬁﬁmengﬁﬁ’fﬁ%%w
R TERR R R b R SR L& RAT
A AR R 2 AT A e ofm‘ﬁ;ﬁ‘
feﬂjrﬁm%awu¢%<fﬁéM« jie
%@ﬁi@#mﬁgééi’%@%Qéf
o Tz br 2R P> pLINA R RR R dp A
oo dp XM BER ) B RRE A Pl A Y
FooME T ARZHFZ IR FHIIBHERL T 0 &

P I
W~
DO
Ol
\'\;“\\
(Q
[—
4
Ea

N

N
Ay

T
o

3}1« ‘-|-

Y% e

=
¢

oy
A B S R S o
Ty
I

R
N
=4
/w

e Tg RIS

ol
a!

™ OF
u
o
S
>‘ ETIRS )‘;ﬁ_

™3
3

\
q

N
’
=4

—=$ '>\_ I

=
do—=h

-A-_\

W R

S Ty
s
o=k
EOS P

S

A ﬁn‘\
M L B O O
\:st%‘??ﬂ% - = _‘{-:‘L-“';F

~

5o

(0

pis

va @@@@4%,

RS
4
W~ yﬁ .\_51

F I

—5

L

¥R % %400@ mL# ;

B LR B R LAOCE  BAR TR L P
o AR AR ET B BBESR - S T RAZEF

?



TOTHH 5 10 52 F 2 o Gt Aog 4 g 31468
FEEF o TEP IR BELETCHROOEOOEK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 5.2 # + 4ot B 3 ¢
%:%%ﬁiﬁ%kﬁﬁﬂé%uwﬂg%B:iﬂi%
426%5 3 B AF< & R B (T AHE) ST A AL B~ C o
1»E~m\m\¢#aﬁﬁw%\@ﬂ@%%%,ﬁﬁﬁy
&S RE e

= S ARE R

Ckd BEBRARAH B FLF AT TR
it

—
~—

A L R D SR
BB P2 3 e BB Aes ﬁ@%faﬁrﬁﬁ’
AR - Jp e Fy LA AL FRM A AT T
AR HRpE e 2 BFIRL AT T ARG
%@%%mwéﬁﬁﬁa;a%# BEERE R
i iﬂ% N S zree LR RGP o fide i &
' TR AL A EE30E 2
{?iﬂﬁﬁéﬁ“m%%%%Mw

S

[e]

—M—\ SHe N
E"\ —Su E\
T
—‘- .
5 Ty W
o) % Iy
r @t
Rl

s
R

ETTRS

RN

A

TP Sk
™
=

e

=]
o s

&

3

e

>

=

S0

I

¥

-@

q\:ﬂ

ﬁ»

—L—«s

i
(i @ W

AL

N

=5
o
7

B a2k o

GE I W RARE N ARE LT I B I RL LA

oo R T R OKFIFAARAL KL D el LN
A EBE LT o kL ESF 2 FF AT RRL T
BEAAR TR MR F IS EF T AR T 0 AR
L2EIMHATE I AT RALEF IR OFLME o 8

2.5 LS5 T 99 B Ad A S PR ELEES 5T
SRR RS T2 5 EREE BT kL E R 4w G
B2 LED P EAREA P AL I HE AEER]0E



@%ﬁﬁ‘Fhw b i 4
8381i% 1%L,ﬂ@ga
AR RIS

¢

’)3 %o ZR‘RL}‘J}WJTA.‘E
IR CERR ey

g

i
~r ) SR
Bl oo REGRITE

By BREREF TEP D RL 2R

SN EASKEEE F L BT (LAY 55201521
FodrEd Ay F)

()5 ig 3 LHEA

LR 523305008008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 5L &£ 2 3= (£ R]50 + [

+ B T7-2~116-1 ~116-3 ~ 116 ~ 116-5 ~ 115-3% &L » ¥ s &
dp) 2erg A EIERS L1/ -
2."‘,FFAF’tT%E§‘}‘TIA9\ \"L"q’\‘ (ﬁﬁ&"]!ﬁ[; l.’E]

)fwwwawT ﬁﬁﬂ(%@ I’TﬁL*1@#0 ’2
REFHEAFUREESFT) 0 FIff T 5 ERI[FFE

g oI ML ppE T EY o

SHFEFF A~ F110247 150 §5H F103F 5 AN F 5
000000005L4p 3 =2 » 2 F e i Fihahz Kk 4 5 R
ARG NP et [ k49 gL
PARZTIRY - AEFw O OHILRAZESLF ISR
HETIHLT BB R o S Y IR ERAP
mgﬂw %xéd#waAET@02i§#%?ﬁiﬂ%%i$4%‘&

PRALAEE AR R (S 4B B BRI dy

g%ééﬁ%&ﬁﬁ@%ﬁ@&&-&@&i@ﬂ@%@ﬁ
koo T o Flz e h RBA AT 0 EHIRL S22 0 B
FPFiprweAiry o 3 RYERAP 5 dp T
By eeeo | B (AARESETE )
ii%fﬂwﬁIHZOB”%%pﬁﬁﬁﬂi”*éﬁ%4

LpfEert > 0113£87 13p A RBE L R BB



5.k £ 1% ik fidh ¥ 32 %ﬁgémﬁw’%ﬂMENﬁwﬁ
BAEA LR L ROR G AP o

O. 12 128 5 1 s \*MAﬂ<1%E6M?@¢%é%‘é&z
LMEZ > 10388 FR{ FsMEHFIL -

P SE R )

L@ﬁlﬁﬂ4¢i BV R e RN AR S O

bo 4ot Bl T F 0 BA S ke iizﬁ»b’ﬂ’zfi pHEp~ 511481127

p= ~/?J’““IG45¥1{ b A R = % BHTor Se5iA ~ AL~ B>
C~D~E~EIR~& > Eflil%} > F’a%”‘ < PRE4AEA L * 5506
FTETFER SAEELGF > BREFTOTESEHEE P
o Fi‘j\ﬁfﬁ;/‘L ;H‘Ep B oo ’ﬁ

24 AL E SR T F T
% “rﬁi—»#i%&ﬂ AN gp R L 2 kT W

1

o a?:ﬂ
i
V R
_{'
-1\\ \m
B AR
T
- ~
oM
T W
R N
S
N
T

L e S T6THEFIE T P2 o 4y ¥
Lasky fIrte 2 F R H ’ﬁ&—ﬁi?’”ﬁ Batia o agwn
EHEUTEDET 3P Lo xS T 5 R FIGREERST
T E o R *ﬁﬁ'%,ﬁﬂfﬁ”ﬁ PR T R EF RS
A ERAEL G SPURY > ROV EEL T ZER
ERETE o RABREBE LG ) D4R TR AP
20 Ard R EP 0 R REGFRL G ED (RFERT2ER
o b F % 10025 ~8bE B S F R 11205544 ) - At
Ak A& e SHA R 2 kAR A
2 Aot BT s ASAl~B~C~D~E~El ~E238%% > 2

A B Ao B AT S ED-63% A R EipE KO

%EEU%%‘%%}%%&?J%}%E&P’J%% FR-CARNE B Sy

FER



FEH O HMEEY MR AERL GEEL Y K
WEFERE ¢ & PILARL TR B2 ndhEp > T
d A e d Py kL g R fREFE

E=xtez 218 b2 SRR/ A »om @1 28 F
B BT SR A MBI R 2 L EREA LSRR
BoARE IR EFARNLELSEA B R ARTFAL EER
Ap AT A A EERT AN o AT
f,/?"g\/z% X s

. H
Bf o B A E o wAEI Y RIBEIER
7#ﬂa4;«§lfﬂf FlEAD FFE A BFE PSR €3
BRRAE S LfRAAE R Y EEFIE pRESE
BEZ R LB APRITS 0 B A g LA
fOAPERG e E S BT ERTE R s RS R L R

—+ e

;

TR-5 Er R A o EXELIE ¢ . e =
wﬁi4i%%’1ﬁ:f’éL%@Fﬂ%$o$%¢%
FIRGFFpgnB@ s X250 @3 A0F 58382 172 T~
PR RA2DE 2 1 AR F R E Y 0 Pl AL BEHEP
A ER R AL 2 e R - AT oo
(ﬂﬁﬁiéﬁﬂ%é?aiiiﬁi’éfﬁfﬂmﬁZ mwm



2 (HYP%53-4-T210%5 s£ 2 ) > RE T3 FE8
P13p e R o X RAEY AR FRAY FTARIILE

BREFF HOISLERE tEwe® 2 (THYRFR) Y 0 R
2w D ke %iz/\i’ﬁ%é" 7 A ap 21383 2Eg
lHrERMG FlR tR N Rl a g Rabh@Ebery
BEES hi o ZRFDEABEIES 2 A For F
AR o RYREFFHRT I REAKR KX IE G R AT
FHEERWARBELT TR T L AT L
BirgAs 0 T A9 AI02E pFiE > (G E e ) I

SN L 5

BRMARG BRI NG ERALIEH A RTE LA

Ao RAGEEEPFIBFEIOP LT EA AL A
3RS -

r»:%@102353~108 .
CNBAERARE S G AL IR AR 2
J R h 2tk @4 P 2 A
%%é~25%%%m%iﬁ’&%ﬁ£%$ﬁméé%i
5 b Z 32 A

7N 7/

E 7o Ea"r]%;ﬁ"%%iiﬁ},%!% o F_I4 >
' i

TP

&)
it S TSRS
s~
1
. -
jud
S ,‘_.\.
\
]
s
/1_‘
.
S|
N
N
=]
=

qs \
% —
\A
o
k'l
Tt
kN

i
sl

as

7=



o MInR D & AR g4 :
102 BREr A 2 47 > Wik L H 7o A0 ¢

: # —
B smak 2 1183 #g %o fe%z;»«:momg 129 7%
AR L il %yﬁ”%’ :
4% 4% @(ﬂjﬂmé%&)85¢WE) A
ga;{%%ﬁgﬁéﬁ‘ﬁﬁiiiéﬁ%’*mﬁﬁ%
do RS PR ES BEE TS 5% tﬂzﬁﬁré * o 103#
A

=N

’;Ei’%%f“\??’ -ssrﬂ‘\ .—i'-“"?. . J éﬁ;sg;
b &k 2301022120 13 ’%féﬁﬁ%ﬁ%ﬂﬁ@: & 4

2
&~
7
3
).
.
EX
[N
Y
‘- \
—B
ks
‘éfr‘?
4 &
@
TG
As“
C
44\



U5 R2 2 REHIT) o 47 RS » ioR > L2+
Moo et o PR AT 0 K ARI00E RHF R
%

oFLiTFIIFR A~ £ P 3R FREIRI06E R F %22
BAABwEE P 2o mBE A4 > Y BEAK
st TR RENpM 2 & TR A3 kL2 h Ay
PRS- XFRIATAIP AR ARY H A
BAO P RTERAA AT At B on ) RER

frm s BR P er A T2 A 2 SR m B k3 S B2 gl
B2 7 RE L RAFRA T AL L BT L FR
P kS BEREGPAESAE R L ERD Bd L4
BILA TR PFABMpZ o ) BE o ik B A TR
hZaE N ENWSREE-EIE SRR SIS B I S i | SO
P A RERSP L RAERA o X RAST AL FRA
2V hkyrm? o A TR L 2B ITELT s
1&~m%&m% SR E MR R R RITE R 2

R4z d moE kg ok R

I

g e
FoOFM- e YT TELE ST I RCHT2114 2 B
MEHE2Z Y om RBENRELSFEZEG LY 0 R
S R éfcf%i’* AMF2Z LEEE EE (A ARES

4263 42TF ) sk s X2 2 ez A § R 5 P 4 > &4
%Wﬁ%“fﬁ%ﬂﬁ‘%“mﬂfﬁ@i“’ﬁﬁi@ﬁ
A A FRE R Pl AL g ArRER T Y - X F
DA AR R E R HERT v H A L ’pwﬁﬁﬁ



e migaes E@BEEFAR £ 8K
A 2o o npTA 102~103ﬁﬂ“)ﬁz%é~
Wgﬁmﬂﬂiﬁii%,1wq§€§%ﬁ&ﬂ4

» L fFl kL iE S AR :}73‘- S o

23 80#£87 16P Mt P K2 Fem Tz 1 himA
TP FETRALT 2 @1%%5”4% 489F ) - ¥ &
PR REGIME zey @i EHoom jilEHp @
+ 2 Y

ﬁiﬁﬁﬁéﬁz #a47#”4¢i

@24 AERER TR (L EHF e P Fra A S
Qodon P2t A O BPIRNE O F 2 A
ATRA R R A A REN AL R AT ERY
B TR P aE o A R RE R 2T EAE
FoRLE O RLFHFTHEIEE P Z TRIEA S B R
NP F A A2 G ERFY R A 0 TR P
PTG AT s B R ST
FRANET s B RRER A 2 BRATUFEAL
Wﬁéﬁﬁo%ﬁw%%miﬁ’iéiﬁmiﬁéa%é
%@}iéﬁaA(mﬁﬁfé@ﬁ - A S 2l
M) Rk kL ﬁxa%%%m‘ﬁé%mi’ﬁ
LI RpRERS SR B TR 3 EF Y
BBz 4 P BB BB IEP RSP RS
PPRE AL EP 2 TR s B RIS X E 2

C



P2 A X e REHRE - AT 0@ 3 A2 F838iEL 1

FA250E2_ 12 % > %Fbi# S SEEC

(/\)ﬂ:}fé-”r”ﬁ AR EEL G A EEE AT J]’”‘F,L’ o RE R
tE R R ﬁi;ﬂ” ’ %.ﬂgfrﬁ%éi PP T R AT
2 hE o E R L AFETETER LG P2 o a
% % 1481% xR "’U‘f%%ﬁ?'%%ﬁuéﬁ%‘f ALARPa FE
E‘;’i&{«y,gvfg«fq, Q&@e&\«flj;',ﬁ?bujﬁi’aAé\
A& P TR ﬁ_? iparfﬂ po(BFERdbE B O
F 510558 F X4 ° lpl,%vEJ - ERET - A

N

X
\:’“\

\\\X>
.=

.

f—rl;uzixfré'lﬁ'ﬂ'l RIpA T R I B R E A R
\‘f RS 8 i Hov A 1,,.P3§’1£'2\J—_‘«;'¢1%
oﬁ w%ﬁ@?giﬁiaéﬁzﬁ%ﬁr@ﬁéﬁi
ZH o DR ARNIPMER A RRpY 2L reE S LY
i%%%%w’%}i@%%ﬁééﬁﬁi?ﬁﬁé9ﬁ§
BiZ30# » £A2p G EIIE 2HFFRF o RE o &P
TR BERFR O BT R RENI021038F 5 Fl a2
FEF P AL HE 2R e R B A REEE A
X AE I BT EERALFELT M REMY X
dEzmo R KIS RS I e BR W REME
AL IR BAN PAR T AL 4 0 L by
LR AP R AL 2SS B ARLEE O AR
TaEH L2 pA I p T ar R L hemd > BIARE 2
;igﬁﬁﬁéﬁﬁii/’%ﬁﬁ%ﬁé*%ﬁﬁﬁﬁﬁ
AL > R AT A B R R AT A AR
Ty R RS o R T R A SR B G R E
LR RZEEN B FFRRANSENEY 2R £
B e Lz de b v R4 erd kL3 # oG f &35 £ 311105
ot bt e HAR oA XSS S A BAR LS
AER S RESEMRE B0k pRAERT Aok (L ARE R
2867 ) o 3 b e 30t o B4R P K f B

T3
o
-
5
M
NS
\\
>
=
b\,rr

- B s m 3 RAE o B SRR e f



WHEFFIGOEFT (LARE X692 1TIFE ) 5 2 4 &
—*#M:“IOB&F?%*MT%ﬁ “Av\%‘ﬁﬁ#p‘% ELE - R S
3,971,293~ » 3 &R & 2 ¥7¥ % (L ARE 5441
) TR ALELF I TG HFAR R D0 430
E oA B B R EE N i3, 971,293% > A ;
W10# w2z Fe @ ¥ Hisdp T & 4F ¥83F ~ > I&,ﬁsiféﬁ
P2 Wt s MBS  BRREFRES G A i
FIFHB" a2 rE T HRs > @ ik '/#FT@;? A& P eh
2 'f /‘i’ WELTL R A F AT B Rl TR AT A&

*E? 5”37}‘3'—10)&}%7
W ARE Y B

X

R ke mind f AR
%;@%%ﬁiﬁ’ﬁ
ah SUER IS oo
 TRERILG BT }%'F]HF“

T

)

Tk o A R R

ok OQﬁ—QQ&OOOQOOOOOOOOOOOOOOOQOO

B 77 S BLACA B A 11 16T =
A5 4239, 88T = 2
HoBECENA G A3 144, 68T & 2

AN
<\

R

R

<

<

594. 09T #* = & ~ FHLE23% 4 o

AR AL EFRENFTFS

s EEBINA B AFBTT. 14T S 2
« R EEROA B #5639, 81T 5 2

HnBLd-6+ & 3. 90«

l;F ]’fii_flf'a } ?}z‘\ T_RIE A

J\T’/,‘i—‘i_'k j}»?nh»rﬁ *EETF% y B

A %‘ F;\‘-}"Lﬁ‘ F’tf”” AL

ZN

%&u_" —ﬁrr"f‘
B % ELALRN

SN 2
£y

= Z
-~ |

r

< N

~ HEDIRA & 676, T3 >
12756 > = & 2 B3x i

<

<

r

- RRs 0 T 11@;\@;{%#@%,’@%
"rfgé%f“\*“i*gﬂ}@’*’:—:ﬁﬁlﬂlﬁ l@a;
~ ;-L:if_é_':»i r, ﬁi%_}_ "iI/{?E\}FﬁI/_F = '—r —;F—E—

I

b



¥ fi”‘f‘m'ﬁﬁ%é AR R UIPEAL A2 % £ 7
- ] e
;‘gﬁﬁ%ﬁﬁiﬁﬁiiiﬁﬁéﬁm@o
i & A & 115 = 5 ;] 29 0
NE ¥ - e TS 7;%,1
M RTGRRR AT o
*f%'?f%"l A b TR E R E20P P e AR O SRR o Aok
EERRA L R 0 - HE R F
i & A ®] 115 & 5 1 29 0

it &
- g o EFaf (T2 R
A & E | ZERASRA "
lﬁn Léj%i Zi!}___f_q___i___/i - @‘::ﬂ«ij’}, ’}Q_ é] =4 % KTT}%@:*;”;"— %E ATIJ
J + 45 e 55
L EOO& dhiBid $- & 13275.71 |®iE:16.35 |11
OOOEA B fp 1 3270.71
0000000000000
1] 49 1000000000000000
003 5L
e

i
=+
I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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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38號
原      告  陳肇浩  




訴訟代理人  謝崇浯律師
被      告  張萬勝  
訴訟代理人  張鈺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5年3月26日二土測字第4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1.16平方公尺之馬達間，及編號A1部分面積239.88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積677.14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面積144.68平方公尺、編號D部分面積676.73平方公尺、編號E部分面積639.81平方公尺、編號E1部分面積594.09平方公尺、編號E2部分面積127.56平方公尺之鐵架造一層廠房，暨編號5-6長度3.90公尺之鐵皮圍牆拆除，並將前開占用部分土地返還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建物全部拆除並將土地交還原告。」嗣經本院現場履勘測量及測量單位更正測量成果圖，原告乃分別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115年4月8日具狀及同年月29日當庭更正聲明如下開原告訴之聲明所示（見本院卷第155、455、516頁），核係將原聲明請求拆除地上物之位置及範圍，依據履勘測量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而為事實上陳述之補充及更正，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緣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六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雖依法拍程序取得系爭土地上如附表所示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然建物及鐵皮圍牆占用系爭土地部分實際上並無正當權源，且被告取得建物權利後再以波浪板阻隔及擴大占用範圍，經原告要求拆除，仍未獲置理，僅得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拆屋還地。至被告雖辯稱其係依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下稱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程序拍得系爭建物而為合法占有，然拍賣公告載明：「…建物占用土地權源不明，此部分法律關係由拍定人自理。…拍定後不點交」等語，故被告尚不因拍賣程序即為有權占有。被告另主張建物及土地實質上均屬原告所有，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規定，系爭建物就坐落基地有法定地上權云云。然拍賣時建物係登記陸協公司所有，土地則登記為余姈靜所有，並非同一，顯不符合前開規定要件。且被告係藉由對陸協公司之執行拍賣程序拍得建物權利，於本件卻否認建物為陸協公司所有、辯稱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顯有矛盾。又原告是支付新臺幣（下同）2400萬元及其他房產予余姈靜方取得系爭土地權利，若拍賣時系爭土地屬原告所有，原告豈有支付巨資之必要？被告復指摘原告請求拆屋還地為權利濫用。惟依拍賣公告本已記載建物坐落土地權源不明，被告以83萬餘元低價標得市價近400萬元建物，此間價差即為承擔拆遷風險的「風險折價」，且原告收回土地係為推動整體開發發揮經濟效益，並非專以損害被告為目的，被告指摘原告濫用權利，應屬無據。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5年3月26日二土測字第4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A1、B、C、D、E、E1、E2之建物及編號5-6之鐵皮圍牆拆除，並將土地交還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係透過執行程序拍賣取得建物所有權，應為有權占有，當時有說圍牆內都是使用範圍，被告拍賣取得後，僅有以附屬於鐵柵門方式包覆鐵皮加強倉庫隱私及門口穩固，並無加設鐵門。拍定時有先詢問地主是否承購，地主表示並無意願承購方由其承購。被告係因原告積欠房屋稅經執行署彰化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建物，拍賣時原告故意不提出相關資料，拍賣公告方註記占用權源不明。惟如系爭建物並無合法坐落權源，豈有可能做為公糧倉庫逾30年之久？且拍賣所得83萬元也是用來償還原告經營的陸協碾米廠所積欠之稅款。原告在稅務案件否認建物為陸協公司所有，在返還土地案件主張土地為其實質所有，在本件請求拆屋還地案件則主張建物為陸協公司所有，土地則屬余姈靜所有，說詞反覆，且被告已經表示願付租金或讓原告買回，原告卻執意拆除，然拍賣價金已經用來清償原告之債務，原告所為有違誠信，非無權利濫用之嫌。
　㈡系爭土地原先雖登記於余姈靜名下，實際上是原告支配使用。原告於另案自承因債務問題，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人余姈靜名下。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亦屬原告所有，雖然執行案件將陸協公司列為建物所有權人進行拍賣，然原告及陸協公司曾多次否認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之財產。且觀之系爭建物於65至99年期間係由陸協公司提供給農糧署存放公糧及陸協公司之房屋稅案件，均可徵系爭建物拍定前係由原告為事實上處分權人。則以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於110年拍賣前實質上均歸屬原告一人所有，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規定，因拍賣而使土地與建物之所有權各異，推定在建物使用期限內就土地有租賃關係，或視為建物就土地已有地上權設定，是被告就土地並非無權占用。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應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兩造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520至521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為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六筆土地（重測前竹圍子段7-2、116-1、116-3、116、116-5、115-3地號，即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均為1/1。
　⒉訴外人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為陳廖靜江，目前停業，89年至103年間由原告擔任負責人，下稱陸協公司）就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參原證1，下稱系爭建物），經執行署彰化分署以陸協公司所有，因積欠房屋稅等執行案件拍賣，由被告拍得系爭建物。
　⒊執行署彰化分署110年4月15日彰執孝103年房稅執字第00000000號拍賣公告，其上記載執行標的之義務人為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公告附記欄記載：「⒈編號49建號建物未為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又該建物占用土地權源不明，此部分法律關係由拍定人自理。⒉建物於查封時義務人不在場，多處破損無人使用情況，後端之鐵皮屋有破損情況，據在場房屋稅籍人員稱建物鐘後段原本語後段之鐵皮建物連起來，可能因之前颱風致鐵皮被吹落，建物現分成2段，屋內留有許多雜物不知何人所有，占有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不點交…。」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
　⒋系爭土地於102年11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訴外人余姈靜所有，於113年8月13日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
　⒌系爭建物依稅籍登記起課年月為84年8月，於104年3月納稅義務人為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⒍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6月間原登記負責人為原告陳肇浩，嗣於103年8月間變更登記為陳廖靜江。
　㈡本件爭執事項
　⒈原告主張被告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表所示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4年11月7日二土測字第164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A1、B、C、D、E、E1部分，圍牆、門柱及大門圍鐵皮占用編號5-6，並無正當權源，為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有無理由？
　⒉被告辯稱其係經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拍賣程序拍定取得如附表所示建物之權利，於拍定前系爭建物及其坐落之土地均屬原告所有，故本件有民法第425-1、838-1條適用，且被告因拍賣取得系爭建物，原告係因積欠房屋稅款始致系爭建物遭拍賣，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核屬權利濫用，是否有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故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應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被告所有之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A1、B、C、D、E、E1、E2部分，及鐵皮圍牆占用如附圖所示編號5-6部分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明書等件為證，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惟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用，請求被告拆屋還地乙節，則為被告所否認，揆之前揭說明，即應由被告就其占用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負舉證責任。
　㈡次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民法第8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稽其立法意旨，無非以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宜將土地及其建築物，併予查封、拍賣，如未併予拍賣，致土地與其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因無從期待當事人依私法自治原則洽定土地使用權，為解決基地使用權問題，自應擬制當事人有設定地上權之意思，以避免建築物被拆除，危及社會經濟利益。而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雖僅得將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他人，然因對於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必然占有使用房屋坐落之土地，因此，於土地及其土地上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屬一人，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或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之情形；與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之情形，並無二致，法律本應同予規範。被告主張因執行署拍賣而取得系爭建物，而有民法第838條之1法定地上權或第425條之1法定租賃權之適用，自應由被告舉證證明系爭建物及所占用之土地原同屬一人所有。
　㈢查系爭建物所占用之系爭土地，為原告於113年2月6日經本院113年度斗司刑移調字第16號調解成立，由對造即訴外人余姈靜將原告借名登記在其名下如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484頁）附表所示編號1至11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其中編號3、4、7至10即為系爭土地），原告並於同年8月13日登記完成。又原告對於余姈靜提起另案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1號返還借名登記事件（下稱另案訴訟）中，原告即是主張與余姈靜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13筆土地及建物為借名登記關係，因借名契約已終止而請求余姈靜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該案因前開調解筆錄成立，原告撤回因此起訴。依另案卷宗資料可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並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並有證人即地政士詹鴻哲到庭具結作證表示：「大約是在102年的時候，（系爭土地）出賣人陳寬德、陳寬能即陳寬來因為繼承取得該次交易之土地，發現土地上怎麼會有工廠，我就去找出賣人的姐姐，出賣人原本打算是希望用拆屋還地來處理，我就建議不然把土地直接賣給上面工廠的人，所以我就找到原告，因為原告當時跟他父親都有債務問題，我有建議原告要找人來作登記名義人，原告當時希望把土地登記到公司名下，但我有跟原告表明因為此筆是農地，所以不能登記在公司名下。原告後來就找了被告來當登記名義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15頁）；及原告於另案中以書狀自承：於102年9、10月、103年1月間向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魏良吉等人購買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10筆土地，款項均由原告使用之帳戶或原告實際使用之余姈靜帳戶、公司保險箱現金支付，原告與余姈靜間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13筆土地及建物確屬借名登記關係等語，訴外人余姈靜其後與原告成立之調解筆錄，就如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不動產確係因借名登記之原因移轉登記返還原告。是以，依另案訴訟卷宗資料、調解筆錄、證人證述等，應足認系爭土地確係於102年間由原告出資向原地主購買，並借名登記於當時之配偶余姈靜名下，仍應認系爭土地於102年起即屬原告所有。原告雖辯稱其為該調解筆錄付出高額金錢及不動產，如系爭土地係借名登記何須如此等語，然該調解筆錄已明確記載原告與余姈靜間就系爭土地為借名登記關係，且原告於另案審理程序亦有提出出資紀錄，主張為借名登記關係，堪認原告與余姈靜就此已無爭執，自應認為系爭土地於102年間購入時確屬原告所有，僅係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
　㈣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究屬何人所有一情，系爭建物於110年6月8日因義務人陸協公司之房屋稅條例行政執行事件，經執行署彰化分署拍賣陸協公司所有之系爭建物，經被告以83萬元拍定，執行署並於110年7月12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書而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上情有權利移轉證書、拍賣公告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9、85至87頁）。查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亦無設立房屋稅籍，於84年間即由陸協公司提供予農糧署作為存放公糧倉庫使用。103年間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對陸協公司所有系爭建物課徵房屋稅，陸協公司不服聲請復查（當時陸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原告），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以訴外人即系爭建物原使用人壽米屋公司表示：「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興建，興建後供存放政府公糧倉庫使用」等語；94、98年間所簽訂之公糧稻米經收保管加工撥付業務合約書載明：「…乙方（即申請人）自有倉庫…」等文字；申請人陸協公司代表人即原告於102年11月4日房屋稅訪查表稱：「我不清楚該屋是否為陸協公司或其他個人所建，我自84年8月進陸協工作，該屋已做為陸協提供糧食局存放公糧所用…98年底壽米屋公司告知系爭建物可否使用？我說放置一些陸協公司卸下來廢棄碾米設備機器等不要移動，其餘部分可由壽米屋保管使用」等語；及訴外人洪淑津於102年12月13日房屋稅訪查表稱：「本人開始於陸協公司任職時，此鋼鐵造建物已存在，其後此建物使用修繕皆為陸協公司全權處理，故誰為出資興建者本人不清楚」等語；及其他相關資料等，認定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自有房屋，使用修繕由陸協公司全權處理，長期工作存放公糧倉庫使用，領具農糧署中區分署核發業務費用等，陸協公司具有系爭建物之實質所有權，並以此認定陸協公司為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陸協公司隨後提起訴願（斯時法定代理人已更換為原告之母陳廖靜江），彰化縣政府駁回訴願，意見大致同前。陸協公司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5年度簡字第35號行政訴訟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22號判決駁回陸協公司之訴。前開簡上判決中，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以：「本件依卷內相關書件資料，足認系爭建物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復無使用執照可知其起造人，自應向其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房屋稅，而依上開事證情況，堪認上訴人並非從他人之讓與而取得系爭房屋之管理權之情事，可見其為原始管理人…因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歸屬不明，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4項規定，其房屋稅自應由具有管理人資格之上訴人繳納之。」等語。依前開判決，可認行政法院係以無法認定出資興建系爭建物而取得所有權之人為何人，但陸協公司應為原始管理人。又原告對於余姈靜提起之另案訴訟中，證人即地政士詹鴻哲作證表示系爭土地上有工廠、出賣人陳寬德、陳寬能及陳寬來原欲主張拆屋還地之工廠即為系爭建物；而原告於該案中提出書狀自承：原告於102至103年間購買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不動產緣由，起初係因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欲處分共有之土地分家，因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之土地上有原告父親早年興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原告父親早年興建未確實丈量土地範圍，故蓋在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土地上，因此衍生增值稅及無法出售之困難，故找上原告要求處理。因土地位於壽米屋公司工廠附近，多年來均提供原告或其他農民使用，原告除決議解決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之要求，並希望買下附近土地增加土地利用效益，因此於一年間陸續買下壽米屋公司工廠附近之11筆土地做為營運之用，而依法壽米屋公司無法持有農地，原告於斯時上有債務，故借用余姈靜之名義購買等語（見本院卷第426至427頁）。就系爭建物之原始起造人究竟為何人，依據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復查、彰化縣政府訴願至行政訴訟之過程中所調查審認之證據，因系爭建物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復無使用執照可知其起造人，有所有權歸屬不明之情事。然行政法院亦認為陸協公司並非從他人之讓與而取得系爭建物之管理權，應為原始管理人。佐以原告於另案主張系爭建物為其父陳俊雄早年興建但因未丈量土地致占用到陳寬德等人所有之土地，始衍生102、103年間原告向原地主購買系爭建物坐落之系爭土地，並借名登記於訴外人余姈靜名下之情事，再衡以系爭建物在原告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前，就已經作為公糧倉庫使用，而原告之父陳俊雄於80年8月16日陸協公司設立登記時即擔任法定代理人，有公司登記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87、489頁）。綜合上情觀之，應足認陳俊雄曾興建系爭建物，而系爭建物自興建後留存有紀錄以來，均作為陸協公司提供予農糧署作為公糧倉庫使用，堪認無論是陳俊雄出資興建系爭建物後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讓予陸協公司，或陳俊雄自始即以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興建系爭建物，故系爭建物自始即為陸協公司所有，均足認於執行署彰化分署拍賣時，陸協公司對於系爭建物確實具有事實上處分權，執行署彰化分署所為之系爭拍賣自無誤封他人之物之情事。
　㈤至被告主張陸協公司原以系爭建物與農糧署訂定公糧倉庫契約，如公司非建物所有權人，則同於契約上簽約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自為所有權人，而原告於系爭建物遭課房屋稅期間，否認陸協公司為建物所有權人，則原告自為所有權人等語。然查，原告固曾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於前開陸協公司因系爭建物遭課徵房屋稅時申請復查，並否認陸協公司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然是否為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應依事實而定，並非僅以當事人之陳述為依據。本件依據卷內事證，至多僅能認定原告之父為興建系爭建物之人（出資者究為陸協公司或原告之父則不明），然依據系爭建物歷年來之使用情況、維護狀況等，系爭建物至遲自提供做為公糧倉庫起，陸協公司即為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且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原告於其後有自陸協公司取得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則被告辯稱系爭建物及占用之系爭土地原同屬原告一人所有，而有民法第838條之1或第425條之1之適用，尚屬乏據，未能採信。
　㈥再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民事判決參照）。誠信原則為一般行使權利、履行債務之共通原則，依據誠信原則之法理，雙方當事人彼此之利益應予衡量，務使其於法律關係上獲得公平妥當之結果。被告雖辯稱原告蓄意拖欠房屋稅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系爭建物，且刻意不提出相關資料才致使拍賣公告附記建物占用土地權源不明，然系爭建物如無占有權源怎可能作為公糧倉庫達30年，是本件自有權利濫用之情事等語。然查，依目前所有卷證資料，僅可認定原告於102、103年間，因系爭建物有占用到系爭土地之情況，故向原土地所有權人陳寬德等人買受系爭土地並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則於原告購買系爭土地之前，查無系爭建物有合法占用土地之權源；而原告購入系爭土地後，係基於何種原因將系爭土地供系爭建物繼續坐落使用不明，然系爭建物經拍賣後由被告取得，被告就系爭建物占用之系爭土地並無正當權源，已如前述，則被告之系爭建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影響原告就占用部分行使所有權能，原告本於所有人地位訴請被告拆除占用部分，尚屬其正當行使所有權之權能，非以損害他人為目的，難謂有何惡意，或不依法定方式、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之問題。再酌以系爭建物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面積合計共3111.05平方公尺，占用面積甚廣，而系爭建物為鋼鐵造，無從得悉建築年份，然依房屋稅及紀錄表自84年8月起課（見本院卷第286夜以上），使用至少已逾30年以上，且被告自承拍賣取得後有經過幾次颱風，房屋後面有破損，地政測量的總面積少於執行署交付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69至171頁）；及系爭建物於105年間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拍賣前鑑定價格為3,971,293元，有鑑估摘要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41頁）；則審酌系爭建物占用土地面積甚廣、使用至少已逾30年、有部分破損、雖原鑑定價值達3,971,293元，然此已為逾10年前之鑑定價值，且其後拍定金額僅83萬元，現系爭建物之價值應較此為低等情狀，難認原告行使權利有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被告所受損害極大，而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之情況，尚難認原告為所有權之圓滿行使而訴請被告拆屋還地，符合權利濫用之情事。又原告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時，雖於復查程序中具狀陳稱不知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於本案又主張系爭建物既經執行署彰化分署認定為陸協公司所有而拍賣，被告依該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建物，自不得反主張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等語，然公司之法人格與法定代理人終究為不同權利主體，原告對於被告並無出爾反爾之前後矛盾行為，亦難認有與誠信原則相違，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
　㈦從而，被告並未提出具體事證，說明其就系爭土地有何正當占用權源，即屬無權占有，則原告本於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地位，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及圍牆拆除，並將占用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即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1.16平方公尺之馬達間，及編號A1部分面積239.88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積677.14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面積144.68平方公尺、編號D部分面積676.73平方公尺、編號E部分面積639.81平方公尺、編號E1部分面積594.09平方公尺、編號E2部分面積127.56平方公尺之鐵架造一層廠房，暨編號5-6長度3.90公尺之鐵皮圍牆拆除，並將前開占用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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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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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49

		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
未記載

		鋼鐵造

		第一層：3275.71
總面積：3275.71

		雨遮：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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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38號

原      告  陳肇浩  





訴訟代理人  謝崇浯律師

被      告  張萬勝  

訴訟代理人  張鈺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

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

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5年3月26日

二土測字第4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1.16平方

公尺之馬達間，及編號A1部分面積239.88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

面積677.14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面積144.68平方公尺、編號D部

分面積676.73平方公尺、編號E部分面積639.81平方公尺、編號E

1部分面積594.09平方公尺、編號E2部分面積127.56平方公尺之

鐵架造一層廠房，暨編號5-6長度3.90公尺之鐵皮圍牆拆除，並

將前開占用部分土地返還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

    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

    告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土地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建物全部拆除並將土地交還原告

    。」嗣經本院現場履勘測量及測量單位更正測量成果圖，原

    告乃分別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115年4月8日具狀及同年月

    29日當庭更正聲明如下開原告訴之聲明所示（見本院卷第15

    5、455、516頁），核係將原聲明請求拆除地上物之位置及

    範圍，依據履勘測量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而為事實上陳述之補

    充及更正，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緣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

    0○000地號六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

    雖依法拍程序取得系爭土地上如附表所示之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下稱系爭建物），然建物及鐵皮圍牆占用系爭土地部分

    實際上並無正當權源，且被告取得建物權利後再以波浪板阻

    隔及擴大占用範圍，經原告要求拆除，仍未獲置理，僅得提

    起本訴請求被告拆屋還地。至被告雖辯稱其係依法務部行政

    執行署彰化分署（下稱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程序拍得系爭

    建物而為合法占有，然拍賣公告載明：「…建物占用土地權

    源不明，此部分法律關係由拍定人自理。…拍定後不點交」

    等語，故被告尚不因拍賣程序即為有權占有。被告另主張建

    物及土地實質上均屬原告所有，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

    條之1規定，系爭建物就坐落基地有法定地上權云云。然拍

    賣時建物係登記陸協公司所有，土地則登記為余姈靜所有，

    並非同一，顯不符合前開規定要件。且被告係藉由對陸協公

    司之執行拍賣程序拍得建物權利，於本件卻否認建物為陸協

    公司所有、辯稱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顯有矛盾。又原告是

    支付新臺幣（下同）2400萬元及其他房產予余姈靜方取得系

    爭土地權利，若拍賣時系爭土地屬原告所有，原告豈有支付

    巨資之必要？被告復指摘原告請求拆屋還地為權利濫用。惟

    依拍賣公告本已記載建物坐落土地權源不明，被告以83萬餘

    元低價標得市價近400萬元建物，此間價差即為承擔拆遷風

    險的「風險折價」，且原告收回土地係為推動整體開發發揮

    經濟效益，並非專以損害被告為目的，被告指摘原告濫用權

    利，應屬無據。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之

    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等語。並聲明：被告

    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

    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5年3月

    26日二土測字第4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

    號A、A1、B、C、D、E、E1、E2之建物及編號5-6之鐵皮圍牆

    拆除，並將土地交還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係透過執行程序拍賣取得建物所有權，應為有權占有，

    當時有說圍牆內都是使用範圍，被告拍賣取得後，僅有以附

    屬於鐵柵門方式包覆鐵皮加強倉庫隱私及門口穩固，並無加

    設鐵門。拍定時有先詢問地主是否承購，地主表示並無意願

    承購方由其承購。被告係因原告積欠房屋稅經執行署彰化分

    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建物，拍賣時原告故意不提出

    相關資料，拍賣公告方註記占用權源不明。惟如系爭建物並

    無合法坐落權源，豈有可能做為公糧倉庫逾30年之久？且拍

    賣所得83萬元也是用來償還原告經營的陸協碾米廠所積欠之

    稅款。原告在稅務案件否認建物為陸協公司所有，在返還土

    地案件主張土地為其實質所有，在本件請求拆屋還地案件則

    主張建物為陸協公司所有，土地則屬余姈靜所有，說詞反覆

    ，且被告已經表示願付租金或讓原告買回，原告卻執意拆除

    ，然拍賣價金已經用來清償原告之債務，原告所為有違誠信

    ，非無權利濫用之嫌。

　㈡系爭土地原先雖登記於余姈靜名下，實際上是原告支配使用

    。原告於另案自承因債務問題，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

    人余姈靜名下。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亦屬原告所有，雖

    然執行案件將陸協公司列為建物所有權人進行拍賣，然原告

    及陸協公司曾多次否認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之財產。且觀之

    系爭建物於65至99年期間係由陸協公司提供給農糧署存放公

    糧及陸協公司之房屋稅案件，均可徵系爭建物拍定前係由原

    告為事實上處分權人。則以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於110年拍

    賣前實質上均歸屬原告一人所有，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83

    8條之1規定，因拍賣而使土地與建物之所有權各異，推定在

    建物使用期限內就土地有租賃關係，或視為建物就土地已有

    地上權設定，是被告就土地並非無權占用。原告請求拆屋還

    地，應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兩造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520至521頁

    ，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為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六

    筆土地（重測前竹圍子段7-2、116-1、116-3、116、116-5

    、115-3地號，即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均為1/1

    。

　⒉訴外人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為陳廖靜江，目

    前停業，89年至103年間由原告擔任負責人，下稱陸協公司

    ）就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參原證1，下稱系爭建物），經執

    行署彰化分署以陸協公司所有，因積欠房屋稅等執行案件拍

    賣，由被告拍得系爭建物。

　⒊執行署彰化分署110年4月15日彰執孝103年房稅執字第000000

    00號拍賣公告，其上記載執行標的之義務人為陸協碾米工廠

    股份有限公司，公告附記欄記載：「⒈編號49建號建物未為

    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

    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又該建物占用土地權源不明，此部分法

    律關係由拍定人自理。⒉建物於查封時義務人不在場，多處

    破損無人使用情況，後端之鐵皮屋有破損情況，據在場房屋

    稅籍人員稱建物鐘後段原本語後段之鐵皮建物連起來，可能

    因之前颱風致鐵皮被吹落，建物現分成2段，屋內留有許多

    雜物不知何人所有，占有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不點交…。

    」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

　⒋系爭土地於102年11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訴外人余

    姈靜所有，於113年8月13日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移轉登記為原

    告所有。

　⒌系爭建物依稅籍登記起課年月為84年8月，於104年3月納稅義

    務人為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⒍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6月間原登記負責人為原

    告陳肇浩，嗣於103年8月間變更登記為陳廖靜江。

　㈡本件爭執事項

　⒈原告主張被告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表所示建物占用系爭土

    地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4年11月7

    日二土測字第164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A1、B、C

    、D、E、E1部分，圍牆、門柱及大門圍鐵皮占用編號5-6，

    並無正當權源，為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

    段，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有無理由？

　⒉被告辯稱其係經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拍賣程序拍定取得如附

    表所示建物之權利，於拍定前系爭建物及其坐落之土地均屬

    原告所有，故本件有民法第425-1、838-1條適用，且被告因

    拍賣取得系爭建物，原告係因積欠房屋稅款始致系爭建物遭

    拍賣，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核屬權利濫用，是否有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

    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

    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

    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故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

    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

    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

    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

    之，如不能證明，應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

    台上字第1552號、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參照）。本件

    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被告所有之系爭建物占用系爭

    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A1、B、C、D、E、E1、E2部分，及

    鐵皮圍牆占用如附圖所示編號5-6部分等情，業據其提出土

    地登記謄本、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明書等件為證，並為被告所

    不爭執，堪信屬實。惟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用，請求

    被告拆屋還地乙節，則為被告所否認，揆之前揭說明，即應

    由被告就其占用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負舉證責任。

　㈡次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

    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

    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

    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

    。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土地及其土地

    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

    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民法第

    8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稽其立法意旨，無非以土地

    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宜將土地及其建築

    物，併予查封、拍賣，如未併予拍賣，致土地與其建築物之

    拍定人各異時，因無從期待當事人依私法自治原則洽定土地

    使用權，為解決基地使用權問題，自應擬制當事人有設定地

    上權之意思，以避免建築物被拆除，危及社會經濟利益。而

    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雖僅得將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他人，然因

    對於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必然占有使用房屋坐落之土地

    ，因此，於土地及其土地上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屬一人，

    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

    或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之情形；與

    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

    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

    人之情形，並無二致，法律本應同予規範。被告主張因執行

    署拍賣而取得系爭建物，而有民法第838條之1法定地上權或

    第425條之1法定租賃權之適用，自應由被告舉證證明系爭建

    物及所占用之土地原同屬一人所有。

　㈢查系爭建物所占用之系爭土地，為原告於113年2月6日經本院

    113年度斗司刑移調字第16號調解成立，由對造即訴外人余

    姈靜將原告借名登記在其名下如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484

    頁）附表所示編號1至11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

    （其中編號3、4、7至10即為系爭土地），原告並於同年8月

    13日登記完成。又原告對於余姈靜提起另案即本院111年度

    重訴字第51號返還借名登記事件（下稱另案訴訟）中，原告

    即是主張與余姈靜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13筆土地及建物為

    借名登記關係，因借名契約已終止而請求余姈靜將所有權移

    轉登記予原告，該案因前開調解筆錄成立，原告撤回因此起

    訴。依另案卷宗資料可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並

    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並有證人即地政士詹鴻哲到庭具結

    作證表示：「大約是在102年的時候，（系爭土地）出賣人

    陳寬德、陳寬能即陳寬來因為繼承取得該次交易之土地，發

    現土地上怎麼會有工廠，我就去找出賣人的姐姐，出賣人原

    本打算是希望用拆屋還地來處理，我就建議不然把土地直接

    賣給上面工廠的人，所以我就找到原告，因為原告當時跟他

    父親都有債務問題，我有建議原告要找人來作登記名義人，

    原告當時希望把土地登記到公司名下，但我有跟原告表明因

    為此筆是農地，所以不能登記在公司名下。原告後來就找了

    被告來當登記名義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15頁）；及原告

    於另案中以書狀自承：於102年9、10月、103年1月間向原地

    主陳寬德等3人、魏良吉等人購買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10筆

    土地，款項均由原告使用之帳戶或原告實際使用之余姈靜帳

    戶、公司保險箱現金支付，原告與余姈靜間就包含系爭土地

    在內之13筆土地及建物確屬借名登記關係等語，訴外人余姈

    靜其後與原告成立之調解筆錄，就如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不

    動產確係因借名登記之原因移轉登記返還原告。是以，依另

    案訴訟卷宗資料、調解筆錄、證人證述等，應足認系爭土地

    確係於102年間由原告出資向原地主購買，並借名登記於當

    時之配偶余姈靜名下，仍應認系爭土地於102年起即屬原告

    所有。原告雖辯稱其為該調解筆錄付出高額金錢及不動產，

    如系爭土地係借名登記何須如此等語，然該調解筆錄已明確

    記載原告與余姈靜間就系爭土地為借名登記關係，且原告於

    另案審理程序亦有提出出資紀錄，主張為借名登記關係，堪

    認原告與余姈靜就此已無爭執，自應認為系爭土地於102年

    間購入時確屬原告所有，僅係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

　㈣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究屬何人所有一情，系

    爭建物於110年6月8日因義務人陸協公司之房屋稅條例行政

    執行事件，經執行署彰化分署拍賣陸協公司所有之系爭建物

    ，經被告以83萬元拍定，執行署並於110年7月12日核發權利

    移轉證書而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上情有權利移轉證書、拍

    賣公告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9、85至87頁）。查系爭建

    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亦無設立房屋稅籍，於84年間即由

    陸協公司提供予農糧署作為存放公糧倉庫使用。103年間彰

    化縣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對陸協公司所有系爭建物課徵房屋

    稅，陸協公司不服聲請復查（當時陸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

    原告），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以訴外人即系爭建物原使用人

    壽米屋公司表示：「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興建，興建後供存

    放政府公糧倉庫使用」等語；94、98年間所簽訂之公糧稻米

    經收保管加工撥付業務合約書載明：「…乙方（即申請人）

    自有倉庫…」等文字；申請人陸協公司代表人即原告於102年

    11月4日房屋稅訪查表稱：「我不清楚該屋是否為陸協公司

    或其他個人所建，我自84年8月進陸協工作，該屋已做為陸

    協提供糧食局存放公糧所用…98年底壽米屋公司告知系爭建

    物可否使用？我說放置一些陸協公司卸下來廢棄碾米設備機

    器等不要移動，其餘部分可由壽米屋保管使用」等語；及訴

    外人洪淑津於102年12月13日房屋稅訪查表稱：「本人開始

    於陸協公司任職時，此鋼鐵造建物已存在，其後此建物使用

    修繕皆為陸協公司全權處理，故誰為出資興建者本人不清楚

    」等語；及其他相關資料等，認定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自有

    房屋，使用修繕由陸協公司全權處理，長期工作存放公糧倉

    庫使用，領具農糧署中區分署核發業務費用等，陸協公司具

    有系爭建物之實質所有權，並以此認定陸協公司為房屋稅納

    稅義務人。陸協公司隨後提起訴願（斯時法定代理人已更換

    為原告之母陳廖靜江），彰化縣政府駁回訴願，意見大致同

    前。陸協公司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5年度簡字第35號

    行政訴訟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22號判

    決駁回陸協公司之訴。前開簡上判決中，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以：「本件依卷內相關書件資料，足認系爭建物未辦建物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復無使用執照可知其起造人

    ，自應向其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房屋稅，而依上開事證情況

    ，堪認上訴人並非從他人之讓與而取得系爭房屋之管理權之

    情事，可見其為原始管理人…因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歸屬不明

    ，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4項規定，其房屋稅自應由具有管理

    人資格之上訴人繳納之。」等語。依前開判決，可認行政法

    院係以無法認定出資興建系爭建物而取得所有權之人為何人

    ，但陸協公司應為原始管理人。又原告對於余姈靜提起之另

    案訴訟中，證人即地政士詹鴻哲作證表示系爭土地上有工廠

    、出賣人陳寬德、陳寬能及陳寬來原欲主張拆屋還地之工廠

    即為系爭建物；而原告於該案中提出書狀自承：原告於102

    至103年間購買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不動產緣由，起初係因

    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欲處分共有之土地分家，因原地主陳寬

    德等3人之土地上有原告父親早年興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

    ，原告父親早年興建未確實丈量土地範圍，故蓋在原地主陳

    寬德等3人土地上，因此衍生增值稅及無法出售之困難，故

    找上原告要求處理。因土地位於壽米屋公司工廠附近，多年

    來均提供原告或其他農民使用，原告除決議解決原地主陳寬

    德等3人之要求，並希望買下附近土地增加土地利用效益，

    因此於一年間陸續買下壽米屋公司工廠附近之11筆土地做為

    營運之用，而依法壽米屋公司無法持有農地，原告於斯時上

    有債務，故借用余姈靜之名義購買等語（見本院卷第426至4

    27頁）。就系爭建物之原始起造人究竟為何人，依據彰化縣

    地方稅務局復查、彰化縣政府訴願至行政訴訟之過程中所調

    查審認之證據，因系爭建物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

    有人不明，復無使用執照可知其起造人，有所有權歸屬不明

    之情事。然行政法院亦認為陸協公司並非從他人之讓與而取

    得系爭建物之管理權，應為原始管理人。佐以原告於另案主

    張系爭建物為其父陳俊雄早年興建但因未丈量土地致占用到

    陳寬德等人所有之土地，始衍生102、103年間原告向原地主

    購買系爭建物坐落之系爭土地，並借名登記於訴外人余姈靜

    名下之情事，再衡以系爭建物在原告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

    人之前，就已經作為公糧倉庫使用，而原告之父陳俊雄於80

    年8月16日陸協公司設立登記時即擔任法定代理人，有公司

    登記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87、489頁）。綜合上情觀

    之，應足認陳俊雄曾興建系爭建物，而系爭建物自興建後留

    存有紀錄以來，均作為陸協公司提供予農糧署作為公糧倉庫

    使用，堪認無論是陳俊雄出資興建系爭建物後將系爭建物之

    事實上處分權讓予陸協公司，或陳俊雄自始即以陸協公司法

    定代理人身分興建系爭建物，故系爭建物自始即為陸協公司

    所有，均足認於執行署彰化分署拍賣時，陸協公司對於系爭

    建物確實具有事實上處分權，執行署彰化分署所為之系爭拍

    賣自無誤封他人之物之情事。

　㈤至被告主張陸協公司原以系爭建物與農糧署訂定公糧倉庫契

    約，如公司非建物所有權人，則同於契約上簽約之法定代理

    人即原告自為所有權人，而原告於系爭建物遭課房屋稅期間

    ，否認陸協公司為建物所有權人，則原告自為所有權人等語

    。然查，原告固曾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於前開陸協公

    司因系爭建物遭課徵房屋稅時申請復查，並否認陸協公司為

    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然是否為建物之所有

    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應依事實而定，並非僅以當事人之陳

    述為依據。本件依據卷內事證，至多僅能認定原告之父為興

    建系爭建物之人（出資者究為陸協公司或原告之父則不明）

    ，然依據系爭建物歷年來之使用情況、維護狀況等，系爭建

    物至遲自提供做為公糧倉庫起，陸協公司即為有事實上處分

    權之人，且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原告於其後有自陸協公司取

    得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則被告辯稱系爭建物及占用之

    系爭土地原同屬原告一人所有，而有民法第838條之1或第42

    5條之1之適用，尚屬乏據，未能採信。

　㈥再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

    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民法

    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

    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

    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

    第105號民事判決參照）。誠信原則為一般行使權利、履行

    債務之共通原則，依據誠信原則之法理，雙方當事人彼此之

    利益應予衡量，務使其於法律關係上獲得公平妥當之結果。

    被告雖辯稱原告蓄意拖欠房屋稅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系爭建物

    ，且刻意不提出相關資料才致使拍賣公告附記建物占用土地

    權源不明，然系爭建物如無占有權源怎可能作為公糧倉庫達

    30年，是本件自有權利濫用之情事等語。然查，依目前所有

    卷證資料，僅可認定原告於102、103年間，因系爭建物有占

    用到系爭土地之情況，故向原土地所有權人陳寬德等人買受

    系爭土地並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則於原告購買系爭土地

    之前，查無系爭建物有合法占用土地之權源；而原告購入系

    爭土地後，係基於何種原因將系爭土地供系爭建物繼續坐落

    使用不明，然系爭建物經拍賣後由被告取得，被告就系爭建

    物占用之系爭土地並無正當權源，已如前述，則被告之系爭

    建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影響原告就占用部分行使所有權能

    ，原告本於所有人地位訴請被告拆除占用部分，尚屬其正當

    行使所有權之權能，非以損害他人為目的，難謂有何惡意，

    或不依法定方式、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之問題。再酌以

    系爭建物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面積合計共3111.05平方公

    尺，占用面積甚廣，而系爭建物為鋼鐵造，無從得悉建築年

    份，然依房屋稅及紀錄表自84年8月起課（見本院卷第286夜

    以上），使用至少已逾30年以上，且被告自承拍賣取得後有

    經過幾次颱風，房屋後面有破損，地政測量的總面積少於執

    行署交付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69至171頁）；及系爭建物於

    105年間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拍賣前鑑定價格為3,971,293元

    ，有鑑估摘要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41頁）；則審酌系

    爭建物占用土地面積甚廣、使用至少已逾30年、有部分破損

    、雖原鑑定價值達3,971,293元，然此已為逾10年前之鑑定

    價值，且其後拍定金額僅83萬元，現系爭建物之價值應較此

    為低等情狀，難認原告行使權利有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被告

    所受損害極大，而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之情況，尚難認

    原告為所有權之圓滿行使而訴請被告拆屋還地，符合權利濫

    用之情事。又原告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時，雖於復查程

    序中具狀陳稱不知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於本案又主張系爭

    建物既經執行署彰化分署認定為陸協公司所有而拍賣，被告

    依該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建物，自不得反主張系爭建物為原告

    所有等語，然公司之法人格與法定代理人終究為不同權利主

    體，原告對於被告並無出爾反爾之前後矛盾行為，亦難認有

    與誠信原則相違，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

　㈦從而，被告並未提出具體事證，說明其就系爭土地有何正當

    占用權源，即屬無權占有，則原告本於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地

    位，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及

    圍牆拆除，並將占用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即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坐落彰化

    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上如附圖所示編

    號A部分面積11.16平方公尺之馬達間，及編號A1部分面積23

    9.88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積677.14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

    面積144.68平方公尺、編號D部分面積676.73平方公尺、編

    號E部分面積639.81平方公尺、編號E1部分面積594.09平方

    公尺、編號E2部分面積127.56平方公尺之鐵架造一層廠房，

    暨編號5-6長度3.90公尺之鐵皮圍牆拆除，並將前開占用部

    分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附表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 利 範 圍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49 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 未記載 鋼鐵造 第一層：3275.71 總面積：3275.71 雨遮：6.35  1／1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38號
原      告  陳肇浩  




訴訟代理人  謝崇浯律師
被      告  張萬勝  
訴訟代理人  張鈺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5年3月26日二土測字第4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1.16平方公尺之馬達間，及編號A1部分面積239.88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積677.14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面積144.68平方公尺、編號D部分面積676.73平方公尺、編號E部分面積639.81平方公尺、編號E1部分面積594.09平方公尺、編號E2部分面積127.56平方公尺之鐵架造一層廠房，暨編號5-6長度3.90公尺之鐵皮圍牆拆除，並將前開占用部分土地返還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建物全部拆除並將土地交還原告。」嗣經本院現場履勘測量及測量單位更正測量成果圖，原告乃分別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115年4月8日具狀及同年月29日當庭更正聲明如下開原告訴之聲明所示（見本院卷第155、455、516頁），核係將原聲明請求拆除地上物之位置及範圍，依據履勘測量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而為事實上陳述之補充及更正，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緣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六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雖依法拍程序取得系爭土地上如附表所示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然建物及鐵皮圍牆占用系爭土地部分實際上並無正當權源，且被告取得建物權利後再以波浪板阻隔及擴大占用範圍，經原告要求拆除，仍未獲置理，僅得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拆屋還地。至被告雖辯稱其係依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下稱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程序拍得系爭建物而為合法占有，然拍賣公告載明：「…建物占用土地權源不明，此部分法律關係由拍定人自理。…拍定後不點交」等語，故被告尚不因拍賣程序即為有權占有。被告另主張建物及土地實質上均屬原告所有，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規定，系爭建物就坐落基地有法定地上權云云。然拍賣時建物係登記陸協公司所有，土地則登記為余姈靜所有，並非同一，顯不符合前開規定要件。且被告係藉由對陸協公司之執行拍賣程序拍得建物權利，於本件卻否認建物為陸協公司所有、辯稱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顯有矛盾。又原告是支付新臺幣（下同）2400萬元及其他房產予余姈靜方取得系爭土地權利，若拍賣時系爭土地屬原告所有，原告豈有支付巨資之必要？被告復指摘原告請求拆屋還地為權利濫用。惟依拍賣公告本已記載建物坐落土地權源不明，被告以83萬餘元低價標得市價近400萬元建物，此間價差即為承擔拆遷風險的「風險折價」，且原告收回土地係為推動整體開發發揮經濟效益，並非專以損害被告為目的，被告指摘原告濫用權利，應屬無據。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5年3月26日二土測字第4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A1、B、C、D、E、E1、E2之建物及編號5-6之鐵皮圍牆拆除，並將土地交還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係透過執行程序拍賣取得建物所有權，應為有權占有，當時有說圍牆內都是使用範圍，被告拍賣取得後，僅有以附屬於鐵柵門方式包覆鐵皮加強倉庫隱私及門口穩固，並無加設鐵門。拍定時有先詢問地主是否承購，地主表示並無意願承購方由其承購。被告係因原告積欠房屋稅經執行署彰化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建物，拍賣時原告故意不提出相關資料，拍賣公告方註記占用權源不明。惟如系爭建物並無合法坐落權源，豈有可能做為公糧倉庫逾30年之久？且拍賣所得83萬元也是用來償還原告經營的陸協碾米廠所積欠之稅款。原告在稅務案件否認建物為陸協公司所有，在返還土地案件主張土地為其實質所有，在本件請求拆屋還地案件則主張建物為陸協公司所有，土地則屬余姈靜所有，說詞反覆，且被告已經表示願付租金或讓原告買回，原告卻執意拆除，然拍賣價金已經用來清償原告之債務，原告所為有違誠信，非無權利濫用之嫌。
　㈡系爭土地原先雖登記於余姈靜名下，實際上是原告支配使用。原告於另案自承因債務問題，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人余姈靜名下。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亦屬原告所有，雖然執行案件將陸協公司列為建物所有權人進行拍賣，然原告及陸協公司曾多次否認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之財產。且觀之系爭建物於65至99年期間係由陸協公司提供給農糧署存放公糧及陸協公司之房屋稅案件，均可徵系爭建物拍定前係由原告為事實上處分權人。則以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於110年拍賣前實質上均歸屬原告一人所有，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規定，因拍賣而使土地與建物之所有權各異，推定在建物使用期限內就土地有租賃關係，或視為建物就土地已有地上權設定，是被告就土地並非無權占用。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應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兩造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520至521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為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六筆土地（重測前竹圍子段7-2、116-1、116-3、116、116-5、115-3地號，即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均為1/1。
　⒉訴外人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為陳廖靜江，目前停業，89年至103年間由原告擔任負責人，下稱陸協公司）就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參原證1，下稱系爭建物），經執行署彰化分署以陸協公司所有，因積欠房屋稅等執行案件拍賣，由被告拍得系爭建物。
　⒊執行署彰化分署110年4月15日彰執孝103年房稅執字第00000000號拍賣公告，其上記載執行標的之義務人為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公告附記欄記載：「⒈編號49建號建物未為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又該建物占用土地權源不明，此部分法律關係由拍定人自理。⒉建物於查封時義務人不在場，多處破損無人使用情況，後端之鐵皮屋有破損情況，據在場房屋稅籍人員稱建物鐘後段原本語後段之鐵皮建物連起來，可能因之前颱風致鐵皮被吹落，建物現分成2段，屋內留有許多雜物不知何人所有，占有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不點交…。」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
　⒋系爭土地於102年11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訴外人余姈靜所有，於113年8月13日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
　⒌系爭建物依稅籍登記起課年月為84年8月，於104年3月納稅義務人為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⒍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6月間原登記負責人為原告陳肇浩，嗣於103年8月間變更登記為陳廖靜江。
　㈡本件爭執事項
　⒈原告主張被告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表所示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4年11月7日二土測字第164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A1、B、C、D、E、E1部分，圍牆、門柱及大門圍鐵皮占用編號5-6，並無正當權源，為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有無理由？
　⒉被告辯稱其係經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拍賣程序拍定取得如附表所示建物之權利，於拍定前系爭建物及其坐落之土地均屬原告所有，故本件有民法第425-1、838-1條適用，且被告因拍賣取得系爭建物，原告係因積欠房屋稅款始致系爭建物遭拍賣，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核屬權利濫用，是否有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故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應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被告所有之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A1、B、C、D、E、E1、E2部分，及鐵皮圍牆占用如附圖所示編號5-6部分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明書等件為證，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惟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用，請求被告拆屋還地乙節，則為被告所否認，揆之前揭說明，即應由被告就其占用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負舉證責任。
　㈡次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民法第8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稽其立法意旨，無非以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宜將土地及其建築物，併予查封、拍賣，如未併予拍賣，致土地與其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因無從期待當事人依私法自治原則洽定土地使用權，為解決基地使用權問題，自應擬制當事人有設定地上權之意思，以避免建築物被拆除，危及社會經濟利益。而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雖僅得將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他人，然因對於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必然占有使用房屋坐落之土地，因此，於土地及其土地上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屬一人，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或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之情形；與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之情形，並無二致，法律本應同予規範。被告主張因執行署拍賣而取得系爭建物，而有民法第838條之1法定地上權或第425條之1法定租賃權之適用，自應由被告舉證證明系爭建物及所占用之土地原同屬一人所有。
　㈢查系爭建物所占用之系爭土地，為原告於113年2月6日經本院113年度斗司刑移調字第16號調解成立，由對造即訴外人余姈靜將原告借名登記在其名下如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484頁）附表所示編號1至11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其中編號3、4、7至10即為系爭土地），原告並於同年8月13日登記完成。又原告對於余姈靜提起另案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1號返還借名登記事件（下稱另案訴訟）中，原告即是主張與余姈靜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13筆土地及建物為借名登記關係，因借名契約已終止而請求余姈靜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該案因前開調解筆錄成立，原告撤回因此起訴。依另案卷宗資料可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並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並有證人即地政士詹鴻哲到庭具結作證表示：「大約是在102年的時候，（系爭土地）出賣人陳寬德、陳寬能即陳寬來因為繼承取得該次交易之土地，發現土地上怎麼會有工廠，我就去找出賣人的姐姐，出賣人原本打算是希望用拆屋還地來處理，我就建議不然把土地直接賣給上面工廠的人，所以我就找到原告，因為原告當時跟他父親都有債務問題，我有建議原告要找人來作登記名義人，原告當時希望把土地登記到公司名下，但我有跟原告表明因為此筆是農地，所以不能登記在公司名下。原告後來就找了被告來當登記名義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15頁）；及原告於另案中以書狀自承：於102年9、10月、103年1月間向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魏良吉等人購買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10筆土地，款項均由原告使用之帳戶或原告實際使用之余姈靜帳戶、公司保險箱現金支付，原告與余姈靜間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13筆土地及建物確屬借名登記關係等語，訴外人余姈靜其後與原告成立之調解筆錄，就如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不動產確係因借名登記之原因移轉登記返還原告。是以，依另案訴訟卷宗資料、調解筆錄、證人證述等，應足認系爭土地確係於102年間由原告出資向原地主購買，並借名登記於當時之配偶余姈靜名下，仍應認系爭土地於102年起即屬原告所有。原告雖辯稱其為該調解筆錄付出高額金錢及不動產，如系爭土地係借名登記何須如此等語，然該調解筆錄已明確記載原告與余姈靜間就系爭土地為借名登記關係，且原告於另案審理程序亦有提出出資紀錄，主張為借名登記關係，堪認原告與余姈靜就此已無爭執，自應認為系爭土地於102年間購入時確屬原告所有，僅係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
　㈣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究屬何人所有一情，系爭建物於110年6月8日因義務人陸協公司之房屋稅條例行政執行事件，經執行署彰化分署拍賣陸協公司所有之系爭建物，經被告以83萬元拍定，執行署並於110年7月12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書而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上情有權利移轉證書、拍賣公告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9、85至87頁）。查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亦無設立房屋稅籍，於84年間即由陸協公司提供予農糧署作為存放公糧倉庫使用。103年間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對陸協公司所有系爭建物課徵房屋稅，陸協公司不服聲請復查（當時陸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原告），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以訴外人即系爭建物原使用人壽米屋公司表示：「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興建，興建後供存放政府公糧倉庫使用」等語；94、98年間所簽訂之公糧稻米經收保管加工撥付業務合約書載明：「…乙方（即申請人）自有倉庫…」等文字；申請人陸協公司代表人即原告於102年11月4日房屋稅訪查表稱：「我不清楚該屋是否為陸協公司或其他個人所建，我自84年8月進陸協工作，該屋已做為陸協提供糧食局存放公糧所用…98年底壽米屋公司告知系爭建物可否使用？我說放置一些陸協公司卸下來廢棄碾米設備機器等不要移動，其餘部分可由壽米屋保管使用」等語；及訴外人洪淑津於102年12月13日房屋稅訪查表稱：「本人開始於陸協公司任職時，此鋼鐵造建物已存在，其後此建物使用修繕皆為陸協公司全權處理，故誰為出資興建者本人不清楚」等語；及其他相關資料等，認定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自有房屋，使用修繕由陸協公司全權處理，長期工作存放公糧倉庫使用，領具農糧署中區分署核發業務費用等，陸協公司具有系爭建物之實質所有權，並以此認定陸協公司為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陸協公司隨後提起訴願（斯時法定代理人已更換為原告之母陳廖靜江），彰化縣政府駁回訴願，意見大致同前。陸協公司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5年度簡字第35號行政訴訟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22號判決駁回陸協公司之訴。前開簡上判決中，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以：「本件依卷內相關書件資料，足認系爭建物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復無使用執照可知其起造人，自應向其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房屋稅，而依上開事證情況，堪認上訴人並非從他人之讓與而取得系爭房屋之管理權之情事，可見其為原始管理人…因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歸屬不明，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4項規定，其房屋稅自應由具有管理人資格之上訴人繳納之。」等語。依前開判決，可認行政法院係以無法認定出資興建系爭建物而取得所有權之人為何人，但陸協公司應為原始管理人。又原告對於余姈靜提起之另案訴訟中，證人即地政士詹鴻哲作證表示系爭土地上有工廠、出賣人陳寬德、陳寬能及陳寬來原欲主張拆屋還地之工廠即為系爭建物；而原告於該案中提出書狀自承：原告於102至103年間購買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不動產緣由，起初係因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欲處分共有之土地分家，因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之土地上有原告父親早年興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原告父親早年興建未確實丈量土地範圍，故蓋在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土地上，因此衍生增值稅及無法出售之困難，故找上原告要求處理。因土地位於壽米屋公司工廠附近，多年來均提供原告或其他農民使用，原告除決議解決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之要求，並希望買下附近土地增加土地利用效益，因此於一年間陸續買下壽米屋公司工廠附近之11筆土地做為營運之用，而依法壽米屋公司無法持有農地，原告於斯時上有債務，故借用余姈靜之名義購買等語（見本院卷第426至427頁）。就系爭建物之原始起造人究竟為何人，依據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復查、彰化縣政府訴願至行政訴訟之過程中所調查審認之證據，因系爭建物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復無使用執照可知其起造人，有所有權歸屬不明之情事。然行政法院亦認為陸協公司並非從他人之讓與而取得系爭建物之管理權，應為原始管理人。佐以原告於另案主張系爭建物為其父陳俊雄早年興建但因未丈量土地致占用到陳寬德等人所有之土地，始衍生102、103年間原告向原地主購買系爭建物坐落之系爭土地，並借名登記於訴外人余姈靜名下之情事，再衡以系爭建物在原告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前，就已經作為公糧倉庫使用，而原告之父陳俊雄於80年8月16日陸協公司設立登記時即擔任法定代理人，有公司登記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87、489頁）。綜合上情觀之，應足認陳俊雄曾興建系爭建物，而系爭建物自興建後留存有紀錄以來，均作為陸協公司提供予農糧署作為公糧倉庫使用，堪認無論是陳俊雄出資興建系爭建物後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讓予陸協公司，或陳俊雄自始即以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興建系爭建物，故系爭建物自始即為陸協公司所有，均足認於執行署彰化分署拍賣時，陸協公司對於系爭建物確實具有事實上處分權，執行署彰化分署所為之系爭拍賣自無誤封他人之物之情事。
　㈤至被告主張陸協公司原以系爭建物與農糧署訂定公糧倉庫契約，如公司非建物所有權人，則同於契約上簽約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自為所有權人，而原告於系爭建物遭課房屋稅期間，否認陸協公司為建物所有權人，則原告自為所有權人等語。然查，原告固曾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於前開陸協公司因系爭建物遭課徵房屋稅時申請復查，並否認陸協公司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然是否為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應依事實而定，並非僅以當事人之陳述為依據。本件依據卷內事證，至多僅能認定原告之父為興建系爭建物之人（出資者究為陸協公司或原告之父則不明），然依據系爭建物歷年來之使用情況、維護狀況等，系爭建物至遲自提供做為公糧倉庫起，陸協公司即為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且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原告於其後有自陸協公司取得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則被告辯稱系爭建物及占用之系爭土地原同屬原告一人所有，而有民法第838條之1或第425條之1之適用，尚屬乏據，未能採信。
　㈥再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民事判決參照）。誠信原則為一般行使權利、履行債務之共通原則，依據誠信原則之法理，雙方當事人彼此之利益應予衡量，務使其於法律關係上獲得公平妥當之結果。被告雖辯稱原告蓄意拖欠房屋稅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系爭建物，且刻意不提出相關資料才致使拍賣公告附記建物占用土地權源不明，然系爭建物如無占有權源怎可能作為公糧倉庫達30年，是本件自有權利濫用之情事等語。然查，依目前所有卷證資料，僅可認定原告於102、103年間，因系爭建物有占用到系爭土地之情況，故向原土地所有權人陳寬德等人買受系爭土地並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則於原告購買系爭土地之前，查無系爭建物有合法占用土地之權源；而原告購入系爭土地後，係基於何種原因將系爭土地供系爭建物繼續坐落使用不明，然系爭建物經拍賣後由被告取得，被告就系爭建物占用之系爭土地並無正當權源，已如前述，則被告之系爭建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影響原告就占用部分行使所有權能，原告本於所有人地位訴請被告拆除占用部分，尚屬其正當行使所有權之權能，非以損害他人為目的，難謂有何惡意，或不依法定方式、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之問題。再酌以系爭建物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面積合計共3111.05平方公尺，占用面積甚廣，而系爭建物為鋼鐵造，無從得悉建築年份，然依房屋稅及紀錄表自84年8月起課（見本院卷第286夜以上），使用至少已逾30年以上，且被告自承拍賣取得後有經過幾次颱風，房屋後面有破損，地政測量的總面積少於執行署交付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69至171頁）；及系爭建物於105年間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拍賣前鑑定價格為3,971,293元，有鑑估摘要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41頁）；則審酌系爭建物占用土地面積甚廣、使用至少已逾30年、有部分破損、雖原鑑定價值達3,971,293元，然此已為逾10年前之鑑定價值，且其後拍定金額僅83萬元，現系爭建物之價值應較此為低等情狀，難認原告行使權利有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被告所受損害極大，而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之情況，尚難認原告為所有權之圓滿行使而訴請被告拆屋還地，符合權利濫用之情事。又原告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時，雖於復查程序中具狀陳稱不知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於本案又主張系爭建物既經執行署彰化分署認定為陸協公司所有而拍賣，被告依該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建物，自不得反主張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等語，然公司之法人格與法定代理人終究為不同權利主體，原告對於被告並無出爾反爾之前後矛盾行為，亦難認有與誠信原則相違，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
　㈦從而，被告並未提出具體事證，說明其就系爭土地有何正當占用權源，即屬無權占有，則原告本於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地位，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及圍牆拆除，並將占用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即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1.16平方公尺之馬達間，及編號A1部分面積239.88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積677.14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面積144.68平方公尺、編號D部分面積676.73平方公尺、編號E部分面積639.81平方公尺、編號E1部分面積594.09平方公尺、編號E2部分面積127.56平方公尺之鐵架造一層廠房，暨編號5-6長度3.90公尺之鐵皮圍牆拆除，並將前開占用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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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638號

原      告  陳肇浩  





訴訟代理人  謝崇浯律師

被      告  張萬勝  

訴訟代理人  張鈺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4月2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5年3月26日二土測字第4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1.16平方公尺之馬達間，及編號A1部分面積239.88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積677.14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面積144.68平方公尺、編號D部分面積676.73平方公尺、編號E部分面積639.81平方公尺、編號E1部分面積594.09平方公尺、編號E2部分面積127.56平方公尺之鐵架造一層廠房，暨編號5-6長度3.90公尺之鐵皮圍牆拆除，並將前開占用部分土地返還原告。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如起訴狀附表一所示之建物全部拆除並將土地交還原告。」嗣經本院現場履勘測量及測量單位更正測量成果圖，原告乃分別於民國114年10月31日、115年4月8日具狀及同年月29日當庭更正聲明如下開原告訴之聲明所示（見本院卷第155、455、516頁），核係將原聲明請求拆除地上物之位置及範圍，依據履勘測量之土地複丈成果圖而為事實上陳述之補充及更正，非屬訴之變更或追加，合先敘明。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略以：緣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六筆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被告雖依法拍程序取得系爭土地上如附表所示之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下稱系爭建物），然建物及鐵皮圍牆占用系爭土地部分實際上並無正當權源，且被告取得建物權利後再以波浪板阻隔及擴大占用範圍，經原告要求拆除，仍未獲置理，僅得提起本訴請求被告拆屋還地。至被告雖辯稱其係依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下稱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程序拍得系爭建物而為合法占有，然拍賣公告載明：「…建物占用土地權源不明，此部分法律關係由拍定人自理。…拍定後不點交」等語，故被告尚不因拍賣程序即為有權占有。被告另主張建物及土地實質上均屬原告所有，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規定，系爭建物就坐落基地有法定地上權云云。然拍賣時建物係登記陸協公司所有，土地則登記為余姈靜所有，並非同一，顯不符合前開規定要件。且被告係藉由對陸協公司之執行拍賣程序拍得建物權利，於本件卻否認建物為陸協公司所有、辯稱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顯有矛盾。又原告是支付新臺幣（下同）2400萬元及其他房產予余姈靜方取得系爭土地權利，若拍賣時系爭土地屬原告所有，原告豈有支付巨資之必要？被告復指摘原告請求拆屋還地為權利濫用。惟依拍賣公告本已記載建物坐落土地權源不明，被告以83萬餘元低價標得市價近400萬元建物，此間價差即為承擔拆遷風險的「風險折價」，且原告收回土地係為推動整體開發發揮經濟效益，並非專以損害被告為目的，被告指摘原告濫用權利，應屬無據。為此，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之規定，請求被告拆除地上物並返還土地等語。並聲明：被告應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上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5年3月26日二土測字第426號土地複丈成果圖（下稱附圖）所示編號A、A1、B、C、D、E、E1、E2之建物及編號5-6之鐵皮圍牆拆除，並將土地交還予原告。

二、被告則以：

　㈠被告係透過執行程序拍賣取得建物所有權，應為有權占有，當時有說圍牆內都是使用範圍，被告拍賣取得後，僅有以附屬於鐵柵門方式包覆鐵皮加強倉庫隱私及門口穩固，並無加設鐵門。拍定時有先詢問地主是否承購，地主表示並無意願承購方由其承購。被告係因原告積欠房屋稅經執行署彰化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建物，拍賣時原告故意不提出相關資料，拍賣公告方註記占用權源不明。惟如系爭建物並無合法坐落權源，豈有可能做為公糧倉庫逾30年之久？且拍賣所得83萬元也是用來償還原告經營的陸協碾米廠所積欠之稅款。原告在稅務案件否認建物為陸協公司所有，在返還土地案件主張土地為其實質所有，在本件請求拆屋還地案件則主張建物為陸協公司所有，土地則屬余姈靜所有，說詞反覆，且被告已經表示願付租金或讓原告買回，原告卻執意拆除，然拍賣價金已經用來清償原告之債務，原告所為有違誠信，非無權利濫用之嫌。

　㈡系爭土地原先雖登記於余姈靜名下，實際上是原告支配使用。原告於另案自承因債務問題，將系爭土地借名登記於訴外人余姈靜名下。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亦屬原告所有，雖然執行案件將陸協公司列為建物所有權人進行拍賣，然原告及陸協公司曾多次否認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之財產。且觀之系爭建物於65至99年期間係由陸協公司提供給農糧署存放公糧及陸協公司之房屋稅案件，均可徵系爭建物拍定前係由原告為事實上處分權人。則以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於110年拍賣前實質上均歸屬原告一人所有，依民法第425條之1、第838條之1規定，因拍賣而使土地與建物之所有權各異，推定在建物使用期限內就土地有租賃關係，或視為建物就土地已有地上權設定，是被告就土地並非無權占用。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應屬無據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經兩造整理及簡化爭點，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520至521頁，本院依判決格式調整文字）：

　㈠兩造不爭執事項

　⒈原告為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六筆土地（重測前竹圍子段7-2、116-1、116-3、116、116-5、115-3地號，即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權利範圍均為1/1。

　⒉訴外人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為陳廖靜江，目前停業，89年至103年間由原告擔任負責人，下稱陸協公司）就如附表所示之建物（參原證1，下稱系爭建物），經執行署彰化分署以陸協公司所有，因積欠房屋稅等執行案件拍賣，由被告拍得系爭建物。

　⒊執行署彰化分署110年4月15日彰執孝103年房稅執字第00000000號拍賣公告，其上記載執行標的之義務人為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公告附記欄記載：「⒈編號49建號建物未為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拍定後無法逕持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書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又該建物占用土地權源不明，此部分法律關係由拍定人自理。⒉建物於查封時義務人不在場，多處破損無人使用情況，後端之鐵皮屋有破損情況，據在場房屋稅籍人員稱建物鐘後段原本語後段之鐵皮建物連起來，可能因之前颱風致鐵皮被吹落，建物現分成2段，屋內留有許多雜物不知何人所有，占有使用權源不明，拍定後不點交…。」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

　⒋系爭土地於102年11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訴外人余姈靜所有，於113年8月13日以調解移轉為原因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

　⒌系爭建物依稅籍登記起課年月為84年8月，於104年3月納稅義務人為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⒍陸協碾米工廠股份有限公司於103年6月間原登記負責人為原告陳肇浩，嗣於103年8月間變更登記為陳廖靜江。

　㈡本件爭執事項

　⒈原告主張被告有事實上處分權之如附表所示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即彰化縣二林地政事務所收件日期文號114年11月7日二土測字第1645號土地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A、A1、B、C、D、E、E1部分，圍牆、門柱及大門圍鐵皮占用編號5-6，並無正當權源，為無權占有，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及中段，請求被告拆屋還地，有無理由？

　⒉被告辯稱其係經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拍賣程序拍定取得如附表所示建物之權利，於拍定前系爭建物及其坐落之土地均屬原告所有，故本件有民法第425-1、838-1條適用，且被告因拍賣取得系爭建物，原告係因積欠房屋稅款始致系爭建物遭拍賣，原告請求拆屋還地核屬權利濫用，是否有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故以無權占有為原因請求返還所有物之訴，被告對原告就其物有所有權存在之事實無爭執，而僅以非無權占有為抗辯者，原告於被告無權占有之事實，無舉證責任。被告應就其取得占有係有正當權源之事實證明之，如不能證明，應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1552號、85年度台上字第1120號判決參照）。本件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其所有，被告所有之系爭建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A1、B、C、D、E、E1、E2部分，及鐵皮圍牆占用如附圖所示編號5-6部分等情，業據其提出土地登記謄本、不動產權利移轉證明書等件為證，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屬實。惟關於原告主張被告係無權占用，請求被告拆屋還地乙節，則為被告所否認，揆之前揭說明，即應由被告就其占用系爭土地有正當權源，負舉證責任。

　㈡次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時，土地受讓人或房屋受讓人與讓與人間或房屋受讓人與土地受讓人間，推定在房屋得使用期限內，有租賃關係。民法第425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按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因強制執行之拍賣，其土地與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視為已有地上權之設定，民法第838條之1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稽其立法意旨，無非以土地及其土地上之建築物，同屬於一人所有，宜將土地及其建築物，併予查封、拍賣，如未併予拍賣，致土地與其建築物之拍定人各異時，因無從期待當事人依私法自治原則洽定土地使用權，為解決基地使用權問題，自應擬制當事人有設定地上權之意思，以避免建築物被拆除，危及社會經濟利益。而未辦保存登記建物，雖僅得將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他人，然因對於房屋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必然占有使用房屋坐落之土地，因此，於土地及其土地上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屬一人，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或房屋之事實上處分權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之情形；與土地及其土地上之房屋同屬一人所有，而僅將土地或僅將房屋所有權讓與他人，或將土地及房屋同時或先後讓與相異之人之情形，並無二致，法律本應同予規範。被告主張因執行署拍賣而取得系爭建物，而有民法第838條之1法定地上權或第425條之1法定租賃權之適用，自應由被告舉證證明系爭建物及所占用之土地原同屬一人所有。

　㈢查系爭建物所占用之系爭土地，為原告於113年2月6日經本院113年度斗司刑移調字第16號調解成立，由對造即訴外人余姈靜將原告借名登記在其名下如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484頁）附表所示編號1至11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返還予原告（其中編號3、4、7至10即為系爭土地），原告並於同年8月13日登記完成。又原告對於余姈靜提起另案即本院111年度重訴字第51號返還借名登記事件（下稱另案訴訟）中，原告即是主張與余姈靜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13筆土地及建物為借名登記關係，因借名契約已終止而請求余姈靜將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該案因前開調解筆錄成立，原告撤回因此起訴。依另案卷宗資料可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為原告所有並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並有證人即地政士詹鴻哲到庭具結作證表示：「大約是在102年的時候，（系爭土地）出賣人陳寬德、陳寬能即陳寬來因為繼承取得該次交易之土地，發現土地上怎麼會有工廠，我就去找出賣人的姐姐，出賣人原本打算是希望用拆屋還地來處理，我就建議不然把土地直接賣給上面工廠的人，所以我就找到原告，因為原告當時跟他父親都有債務問題，我有建議原告要找人來作登記名義人，原告當時希望把土地登記到公司名下，但我有跟原告表明因為此筆是農地，所以不能登記在公司名下。原告後來就找了被告來當登記名義人」等語（見本院卷第415頁）；及原告於另案中以書狀自承：於102年9、10月、103年1月間向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魏良吉等人購買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10筆土地，款項均由原告使用之帳戶或原告實際使用之余姈靜帳戶、公司保險箱現金支付，原告與余姈靜間就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13筆土地及建物確屬借名登記關係等語，訴外人余姈靜其後與原告成立之調解筆錄，就如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不動產確係因借名登記之原因移轉登記返還原告。是以，依另案訴訟卷宗資料、調解筆錄、證人證述等，應足認系爭土地確係於102年間由原告出資向原地主購買，並借名登記於當時之配偶余姈靜名下，仍應認系爭土地於102年起即屬原告所有。原告雖辯稱其為該調解筆錄付出高額金錢及不動產，如系爭土地係借名登記何須如此等語，然該調解筆錄已明確記載原告與余姈靜間就系爭土地為借名登記關係，且原告於另案審理程序亦有提出出資紀錄，主張為借名登記關係，堪認原告與余姈靜就此已無爭執，自應認為系爭土地於102年間購入時確屬原告所有，僅係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

　㈣就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究屬何人所有一情，系爭建物於110年6月8日因義務人陸協公司之房屋稅條例行政執行事件，經執行署彰化分署拍賣陸協公司所有之系爭建物，經被告以83萬元拍定，執行署並於110年7月12日核發權利移轉證書而取得系爭建物所有權，上情有權利移轉證書、拍賣公告等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9、85至87頁）。查系爭建物為未辦保存登記建物、亦無設立房屋稅籍，於84年間即由陸協公司提供予農糧署作為存放公糧倉庫使用。103年間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對陸協公司所有系爭建物課徵房屋稅，陸協公司不服聲請復查（當時陸協公司之法定代理人為原告），地方稅務局北斗分局以訴外人即系爭建物原使用人壽米屋公司表示：「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興建，興建後供存放政府公糧倉庫使用」等語；94、98年間所簽訂之公糧稻米經收保管加工撥付業務合約書載明：「…乙方（即申請人）自有倉庫…」等文字；申請人陸協公司代表人即原告於102年11月4日房屋稅訪查表稱：「我不清楚該屋是否為陸協公司或其他個人所建，我自84年8月進陸協工作，該屋已做為陸協提供糧食局存放公糧所用…98年底壽米屋公司告知系爭建物可否使用？我說放置一些陸協公司卸下來廢棄碾米設備機器等不要移動，其餘部分可由壽米屋保管使用」等語；及訴外人洪淑津於102年12月13日房屋稅訪查表稱：「本人開始於陸協公司任職時，此鋼鐵造建物已存在，其後此建物使用修繕皆為陸協公司全權處理，故誰為出資興建者本人不清楚」等語；及其他相關資料等，認定系爭建物為陸協公司自有房屋，使用修繕由陸協公司全權處理，長期工作存放公糧倉庫使用，領具農糧署中區分署核發業務費用等，陸協公司具有系爭建物之實質所有權，並以此認定陸協公司為房屋稅納稅義務人。陸協公司隨後提起訴願（斯時法定代理人已更換為原告之母陳廖靜江），彰化縣政府駁回訴願，意見大致同前。陸協公司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05年度簡字第35號行政訴訟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6年度簡上字第22號判決駁回陸協公司之訴。前開簡上判決中，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以：「本件依卷內相關書件資料，足認系爭建物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復無使用執照可知其起造人，自應向其現住人或管理人徵收房屋稅，而依上開事證情況，堪認上訴人並非從他人之讓與而取得系爭房屋之管理權之情事，可見其為原始管理人…因系爭房屋所有權之歸屬不明，依房屋稅條例第4條第4項規定，其房屋稅自應由具有管理人資格之上訴人繳納之。」等語。依前開判決，可認行政法院係以無法認定出資興建系爭建物而取得所有權之人為何人，但陸協公司應為原始管理人。又原告對於余姈靜提起之另案訴訟中，證人即地政士詹鴻哲作證表示系爭土地上有工廠、出賣人陳寬德、陳寬能及陳寬來原欲主張拆屋還地之工廠即為系爭建物；而原告於該案中提出書狀自承：原告於102至103年間購買包含系爭土地在內之不動產緣由，起初係因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欲處分共有之土地分家，因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之土地上有原告父親早年興建未辦保存登記之建物，原告父親早年興建未確實丈量土地範圍，故蓋在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土地上，因此衍生增值稅及無法出售之困難，故找上原告要求處理。因土地位於壽米屋公司工廠附近，多年來均提供原告或其他農民使用，原告除決議解決原地主陳寬德等3人之要求，並希望買下附近土地增加土地利用效益，因此於一年間陸續買下壽米屋公司工廠附近之11筆土地做為營運之用，而依法壽米屋公司無法持有農地，原告於斯時上有債務，故借用余姈靜之名義購買等語（見本院卷第426至427頁）。就系爭建物之原始起造人究竟為何人，依據彰化縣地方稅務局復查、彰化縣政府訴願至行政訴訟之過程中所調查審認之證據，因系爭建物未辦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且所有人不明，復無使用執照可知其起造人，有所有權歸屬不明之情事。然行政法院亦認為陸協公司並非從他人之讓與而取得系爭建物之管理權，應為原始管理人。佐以原告於另案主張系爭建物為其父陳俊雄早年興建但因未丈量土地致占用到陳寬德等人所有之土地，始衍生102、103年間原告向原地主購買系爭建物坐落之系爭土地，並借名登記於訴外人余姈靜名下之情事，再衡以系爭建物在原告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之前，就已經作為公糧倉庫使用，而原告之父陳俊雄於80年8月16日陸協公司設立登記時即擔任法定代理人，有公司登記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87、489頁）。綜合上情觀之，應足認陳俊雄曾興建系爭建物，而系爭建物自興建後留存有紀錄以來，均作為陸協公司提供予農糧署作為公糧倉庫使用，堪認無論是陳俊雄出資興建系爭建物後將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讓予陸協公司，或陳俊雄自始即以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身分興建系爭建物，故系爭建物自始即為陸協公司所有，均足認於執行署彰化分署拍賣時，陸協公司對於系爭建物確實具有事實上處分權，執行署彰化分署所為之系爭拍賣自無誤封他人之物之情事。

　㈤至被告主張陸協公司原以系爭建物與農糧署訂定公糧倉庫契約，如公司非建物所有權人，則同於契約上簽約之法定代理人即原告自為所有權人，而原告於系爭建物遭課房屋稅期間，否認陸協公司為建物所有權人，則原告自為所有權人等語。然查，原告固曾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於前開陸協公司因系爭建物遭課徵房屋稅時申請復查，並否認陸協公司為系爭建物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然是否為建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應依事實而定，並非僅以當事人之陳述為依據。本件依據卷內事證，至多僅能認定原告之父為興建系爭建物之人（出資者究為陸協公司或原告之父則不明），然依據系爭建物歷年來之使用情況、維護狀況等，系爭建物至遲自提供做為公糧倉庫起，陸協公司即為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且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原告於其後有自陸協公司取得系爭建物之事實上處分權，則被告辯稱系爭建物及占用之系爭土地原同屬原告一人所有，而有民法第838條之1或第425條之1之適用，尚屬乏據，未能採信。

　㈥再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民法第148條係規定行使權利不得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若當事人行使權利，雖足使他人喪失利益，茍非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即不在該條所定範圍之內（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05號民事判決參照）。誠信原則為一般行使權利、履行債務之共通原則，依據誠信原則之法理，雙方當事人彼此之利益應予衡量，務使其於法律關係上獲得公平妥當之結果。被告雖辯稱原告蓄意拖欠房屋稅經強制執行後拍賣系爭建物，且刻意不提出相關資料才致使拍賣公告附記建物占用土地權源不明，然系爭建物如無占有權源怎可能作為公糧倉庫達30年，是本件自有權利濫用之情事等語。然查，依目前所有卷證資料，僅可認定原告於102、103年間，因系爭建物有占用到系爭土地之情況，故向原土地所有權人陳寬德等人買受系爭土地並借名登記於余姈靜名下，則於原告購買系爭土地之前，查無系爭建物有合法占用土地之權源；而原告購入系爭土地後，係基於何種原因將系爭土地供系爭建物繼續坐落使用不明，然系爭建物經拍賣後由被告取得，被告就系爭建物占用之系爭土地並無正當權源，已如前述，則被告之系爭建物無權占用系爭土地，影響原告就占用部分行使所有權能，原告本於所有人地位訴請被告拆除占用部分，尚屬其正當行使所有權之權能，非以損害他人為目的，難謂有何惡意，或不依法定方式、違反誠信原則或權利濫用之問題。再酌以系爭建物占用原告所有系爭土地面積合計共3111.05平方公尺，占用面積甚廣，而系爭建物為鋼鐵造，無從得悉建築年份，然依房屋稅及紀錄表自84年8月起課（見本院卷第286夜以上），使用至少已逾30年以上，且被告自承拍賣取得後有經過幾次颱風，房屋後面有破損，地政測量的總面積少於執行署交付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69至171頁）；及系爭建物於105年間執行署彰化分署執行拍賣前鑑定價格為3,971,293元，有鑑估摘要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41頁）；則審酌系爭建物占用土地面積甚廣、使用至少已逾30年、有部分破損、雖原鑑定價值達3,971,293元，然此已為逾10年前之鑑定價值，且其後拍定金額僅83萬元，現系爭建物之價值應較此為低等情狀，難認原告行使權利有自己所得利益極少而被告所受損害極大，而係以損害被告為主要目的之情況，尚難認原告為所有權之圓滿行使而訴請被告拆屋還地，符合權利濫用之情事。又原告擔任陸協公司法定代理人時，雖於復查程序中具狀陳稱不知系爭建物所有權歸屬，於本案又主張系爭建物既經執行署彰化分署認定為陸協公司所有而拍賣，被告依該拍賣程序取得系爭建物，自不得反主張系爭建物為原告所有等語，然公司之法人格與法定代理人終究為不同權利主體，原告對於被告並無出爾反爾之前後矛盾行為，亦難認有與誠信原則相違，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無可採。

　㈦從而，被告並未提出具體事證，說明其就系爭土地有何正當占用權源，即屬無權占有，則原告本於所有權人之法律上地位，主張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將系爭建物及圍牆拆除，並將占用部分土地騰空返還原告，即有理由。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將坐落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地號上如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面積11.16平方公尺之馬達間，及編號A1部分面積239.88平方公尺、編號B部分面積677.14平方公尺、編號C部分面積144.68平方公尺、編號D部分面積676.73平方公尺、編號E部分面積639.81平方公尺、編號E1部分面積594.09平方公尺、編號E2部分面積127.56平方公尺之鐵架造一層廠房，暨編號5-6長度3.90公尺之鐵皮圍牆拆除，並將前開占用部分土地返還予原告，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附表　　　　　　　　　　　　　　　　　　　　       編號 建號 基　地　坐　落 ------------- 建　物　門　牌 建築式樣主要建築材料及房屋層數 建物面積（平方公尺）  權 利 範 圍     樓 層 面 積 合　　　 計 附屬建物主要建築材料及用途  1 49 彰化縣○○鎮○○○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 ------------- 未記載 鋼鐵造 第一層：3275.71 總面積：3275.71 雨遮：6.35  1／1 





